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木

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木

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针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在认真查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后，经过认

真审核并听取公司管理层的说明后，基于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调整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事项 

1、调整后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 票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调整后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均价的 90%（除权除息后），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未对募投项目进行变更；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同意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并同意将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 

公司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系其生产及经营发展所需，公司为下属

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营。我们认为：

被担保的子公司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



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

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的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

们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吉安市木林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照明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木林森光显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木林森光电有限公司、福建木林

森照明有限公司、江西省木林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木林森照明有限公司、

木林森有限公司（香港）提供累计不超过 33.5 亿元的担保。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为 22,000 万元（均为对子公司提供

担保），占公司 2014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14.95%，无逾期担保，其中：为子公

司吉安市木林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000 万元、为子公司深圳市晶典

光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00 万元。若本次担保额度全部使用，公司累计对外担

保 357,000 万元，占公司 2014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2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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